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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森防指〔2026〕4号

福建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发布
2026年第4号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，省森林防灭火指

挥部成员单位：

清明节期间，群众返乡祭扫、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，在林区

墓地焚香烧纸、燃放爆竹，在林区周边野炊烧烤，以及农事用火

疏忽大意等行为，易引发森林火灾。3月25日，国家森防指办公

室下发《关于切实做好清明节期间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的紧急

通知》（国森防办发〔2026〕9号），提出“7个严禁”和“6个务

必”明确要求。为此，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特发布2026 年第 4

号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（2026年 4月3日-4月5日）。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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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落实预警响应措施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持续加强火源管控，停止

一切野外用火审批，并立即发布禁火令，同时强化应急准备，确

保清明节期间全省森林防灭火形势总体稳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请

将下达的禁火令上报省数字应急综合应用平台中“森林防灭火专

题研判分析系统”备案。

福建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

2026年3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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